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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國際證券業務(OSU)新紀元 

二、自由經濟示範區發展契機 

三、布局亞洲市場 



一、國際證券業務(OSU)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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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背景 

(二)立法過程 

(三)開放重點及預期效益 

(四)重要規範 



(一)推動背景 

 
• 財政部參考新加坡發展模式，於72

年12月12日制定「國際金融業務條

例」籌設境外金融中心，惟僅商業

銀行得辦理國際金融業務(OBU)。 

• 證券商公會於100年年底提出「開

放證券商從事離境證券業務」之建

議，蓋OBU得辦理業務中有多項係

屬證券商核心業務。 

• 嗣經政策研討採修正「國際金融業

務條例」之方式，將OBU業務範圍

中屬證券商專業者，開放證券商從

事OSU業務。 
4 

FINANCIAL CENTER 

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OBU 

國際證券業務
分公司OSU 

源起 



5 

 

 

 

 

 

 

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 101

年 12月 7日檢送擬具之

OBU條例修正草案函報行

政院轉立法院審議 

 

101/12/7 102/1/24 
102/5/31 

102/12/26 103/2/18 

行政院於 102年 1月 24

日第 3333次院會通過

OBU 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立法院 102年 5月 31日

三讀通過，並於 102年 6

月 19日經總統公布 

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於 102年 12月 26

日發布： 

1.「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修正   

  條文 

2.「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 

103年 2月 18日發布函令規範
相關設立條件及管理規範(金
管證券字第 1030003244、
10300032441、10300032442、
10300032443、10300032444號
等令) 
 

102/6/19 

(二)立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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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重點及預期效益 

開放 

重點 

預
期
效
益 

• 提供完整產品線服務 

• 法規鬆綁 

• 租稅優惠 

• 總體面：吸引海外資金回流，擴大國際證券業務之參 

                   與者，有助發展區域資產管理中心，及具兩 

                   岸特色之金融業務 

• 業務面：銀行業可擔任離境證券業務外幣資金需求之 

                   金流工作，與證券業均可擴大業務經營範圍 

• 人才面：留住金融專業人才，增加就業機會 

• 稅收面：促進經濟成長，衍生相關所得、消費等稅收 

• 監理面：主管機關可就近監理離境證券業務，降低海 

                   外監理難度 



(四)重要規範 

 業務範圍 

1.對於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

構銷售其總公司發行之外幣公司債及其他債務憑證 

2.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

構之外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

買賣之行紀、居間及代理業務 

3.辦理該分公司與其他金融機構及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

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因證券業務之借貸款項及外

幣有價證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之買賣 

4.辦理中華民國境外之有價證券承銷業務：包括辦理國內

外發行人發行外幣有價證券之承銷業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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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範圍(續) 

5. 對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

辦理與前列各款業務有關之帳戶保管、代理及顧問業務 

6. 辦理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

構委託之資產配置或財務規劃之顧問諮詢、外幣有價證

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外幣金融商品之銷售服務 

7. 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與證券相關外匯業務 

外幣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因證券業務代理客戶辦理外幣間買賣 

辦理與證券業務相關之外幣間即期外匯交易 

(四)重要規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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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標準－分級管理原則 

(四)重要規範(續) 

同時經營證券經紀、承銷及自營業務之證券商

且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淨值符

合金管會規定之標準者。 

財務狀況及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應符合金管會之

規定。 

具備守法、健全經營之條件。 



財務報告淨值： 

•辦理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4第1項各款業務：達

新臺幣100億元 

•僅辦理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22條之4第1項第1款至第4

款及依第7款因證券業務代理客戶辦理外幣間買賣及辦

理匯率以外之外幣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達新臺幣40

億元 

財務狀況符合規定之標準，係指符合下列規定： 

•證券商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顯示無累

積虧損 

•證券商對外負債總額不得超過其淨值之4倍；流動負債

總額不得超過流動資產總額 

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標準：不得低於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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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規範(續) 



 租稅規定 

租稅優惠：參照銀行OBU，就經營境外客

戶業務免徵營所稅、營業稅、印花稅及

OSU給付境外客戶利息免予扣繳所得稅。

但提供境內客戶業務者，則無優惠，以避

免境內業務移轉。 

依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4第1項規定明定落

日條款：明定租稅優惠實施期限為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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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規範(續) 



 涉及外幣業務 

 外幣拆款 

中央銀行於102年4月30日同意證券商得向外匯指定銀行及境

外金融機構辦理外幣拆款，金管會亦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18

條第1項第5款規定，於102年7月10日發布函令開放證券商得

辦理外幣資金拆出。 

 外匯業務 

中央銀行於102年12月26日公布「證券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

法」，開放符合一定條件之證券商(DSU)得辦理與證券業務相

關之外幣間即期交易業務及外幣間匯率衍生性外匯商品業務(

包括不含結構型商品之遠期外匯交易、換匯交易(SWAP)、匯

率選擇權及換匯換利交易(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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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規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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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監理措施 

 併入總公司控管：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內部控制、財務比

率及自有資本適足率等併入其所屬證券商控管。 

 強化內部控制：應依「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

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及相關規章訂定經營OSU業務內部

控制，如外幣流動性風險控管措施。 

 確實執行KYC及KYP：接受客戶開戶前，應充分告知交易

風險及交付風險預告書，並切實執行所訂審查機制，以確

保金融商品符合客戶需求及風險承擔能力，並落實資訊有

效揭露。 

 加強客戶資產保護：應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第37條規定，將客戶專戶資產與其自有財產分別獨立，除

為其客戶辦理應支付款項或運用資產者外，不得動用。 

(四)重要規範(續) 



二、自由經濟示範區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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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則 

(二)運作方式 

(三)預期效益 



(一)基本原則 

1.非居住民：原則全面開放 

2.本國專業投資人：大幅鬆

綁；一般投資人則採漸進、

穩健開放 

1.擴大業務範疇 

2.創新金融商品 

3.培育專業人才，吸引人

才回流 

虛擬境外概念，OBU及

OSU為主要銷售通路 
開放措施全國一體適用 

虛擬 

概念 

法規 

鬆綁 

全區 

開放 

人才 

兩留 

15 



目標 

     1.透過金融法規鬆綁，促進金融業國際化。 

     2.培養及吸引金融專業人才，創造就業機會。 

策略 

      以發展我國財富與資產管理業務為主軸，透過虛擬概

念，法規鬆綁，全區開放；原則上由銀行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OBU)及證券商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做

為主要銷售通路，對非居住民及本國專業投資人提供

各類金融商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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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業納入原則(續) 



(二)運作方式 

 客戶對象：「非居住民(外國人)」及「境內專業投

資人」，至於專業機構投資人以外之投資人，將於

兼顧產業發展與投資人保護之原則下，漸進穩健開

放。  

 業務範圍：就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業務範圍，開放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經營金融商品範圍 (包

括信託商品、經紀業務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及經

營帳戶保管等服務。 

 交易幣別：外幣(含人民幣)。 

17 



(三)預期效益 

拓展市場 

• 透過法規鬆綁，
吸引境外非居住
民利用我國金融
機構進行投資理
財，擴大我國金
融市場規模 

創新商品、擴大
業務、強化經營 

• 擴大證券商發展
空間 

• 提升證券業外幣
商品設計能力 

• 累積國際證券金
融服務經驗 

• 同時強化競逐亞
洲市場之能力 

育才、留才 

• 培育我國證券金
融專業人才 

• 吸引人才回流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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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今年已有13家證券商經核准設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2家申請中) 



三、布局亞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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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 

(二)重要據點－大陸 

(三)配套協助措施 



(一)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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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亞洲地區消費金融及貿易成長強勁，據亞

洲開發銀行預估，2050年亞洲GDP占全球比重將達

50.6%。為掌握未來亞洲經濟成長契機，臺商產業

亦相當積極布局亞洲市場，亟需相關證券服務。 

金管會於103年2月19日召開「研商證券期貨業布局

亞洲市場會議」，鼓勵本國證券期貨業善用地緣優

勢，將亞洲市場列為海外拓展之重點區域，以尋求

獲利機會，提升國際競爭力。 



(二)重要據點－大陸 

需求性 

臺灣證券市場發展較早，在金融商品、融資融券等

信用交易模式、公司治理風險防範等方面較大陸同

業具競爭力 

我國證券商自1997年起紛赴大陸設辦事處，已相當

熟悉大陸市場，且相較其他外資具有同文同種之競

爭優勢，儘速開展業務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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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服務貿易陸方承諾開放事項 

允許臺資金融機構以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方式投資大陸資本市場 

允許臺資證券公司申請大陸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資格時，按照集團管理的證券資產規模計算 

合資基金管理公司之臺資持股比例可達50%以上 

在上海市、福建省、深圳市各設一家合資全牌照證

券公司，且臺資合併持股比例最高可達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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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據點－大陸(續) 



兩岸服務貿易陸方承諾開放事項(續) 

在金融改革試驗區內各設一家合資全牌照證券公司

，臺資合併持股比例不超過49%，且取消大陸單一

股東須持股49%的限制 

設立合資證券投資諮詢公司，臺資持股比例最高達

49％ 

在金融改革試驗區內投資證券投資諮詢公司，臺資

持股比例可達50%以上 

設立合資期貨公司，臺資持股比例可達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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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據點－大陸(續) 



儘速開展大陸證券期貨業務 

 市場准入部分：本次陸方承諾開放項目，除滿足證券業者

業務發展需求外，有多項承諾優於大陸WTO對外開放承諾，

將有助於業者以更有利的經營條件拓展大陸市場，活化資金

效能、增加獲利來源 

資金流通部分：關於陸方承諾允許臺灣金融業者以人民幣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方式投資大陸資本市場部分，

除提升我國人民幣運用彈性，增加業者金融商品之創新及多

樣性外，有利於發展臺灣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另如能於人

民幣國際化之推動過程中，取得人民幣發展之先機，將有助

於提升臺灣金融產業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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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據點－大陸(續) 



(三)配套協助措施 

1.建置亞洲市場布局資料庫、強化資訊蒐集 

2.研議法規鬆綁： 

開放證券商於淨值之一定限額內為海外轉投資

事業為融資背書保證 

鬆綁外國轉投資事業間資金貸與之額度 

符合一定條件之證券商轉投資超過淨值40%限

額需求者，予以專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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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控管 開放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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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創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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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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